寻源告知书
准租户：您好！
欢迎您前来商谈租用我公司场地及房屋事宜，为明确责任，方便您决策，特将我公司出租政策告知如下：
我公司土地使用权性质为授权经营国有建设用地，用途为工业，承租方租用该场地的用途必须为工业范围，且符合营业执照所载内容，合同注明后，不得改变。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由承租方全部承担。
我公司以租赁物的现状进行出租，承租方承诺在签订本合同之前，已清楚了解了租赁物的权属、质量、外观、内部结构、附属设施设备等实际状况并不持任何异议，自行评估安全并修缮使用，对于我方报废停用的建构筑物，承租人如果整修使用，必须取得安全检测评估报告，并主动向税务部门申报相关税费。
承租方在租赁期间，应依法合规经菅，按照当地政府和行业要求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，按照国家和行业的法律法规取得相应的安全、环保等许可手续；日常生经营中，严格遵守国家和行业相关安全、环保规定，承担生产经营中的各项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。
因政府整体规划，我公司整体规划或资产转让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，我公司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承租方终止合同，承租方应在按时撤离；我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承租方不得转租、转借、分租租赁物，也不得以合作、联营等方式变相转借、转租、分租租赁物。
我公司不提供电源、水源，由承租人向政府相关部分申请接入电源、水源。
承租方在租赁期间，应严格遵守我公司《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》，积极配合我公司相关单位的现场检查，对查出的问题积极整改.
我公司发布的6宗土地及土地上的21个建筑物的寻源工作，准租户可以对单个也可以对多个不动产进行租赁。
其它事项按照合同载明情况执行。
